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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1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2014-030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基发展 股票代码 000511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烯碳新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家庆 戴子凡 

电话 024-22903598 024-22903598 

传真 024-22921377 024-22921377 

电子信箱 yjzq@ingin.com.cn yjzq@ingi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3,792,266.63 288,305,343.17 14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14,934.16 9,210,936.37 4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767,652.89 9,412,174.82 6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21,648.62 -79,284,231.66 8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0.54% 0.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09,974,281.78 3,314,651,843.09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0,714,814.65 1,687,099,880.49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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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9,85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9% 158,109,267  质押 158,100,00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其他 1.66% 19,200,000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45% 16,750,000    

北京金盛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6,573,875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5,601,960  冻结 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稳健分层

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04D 期

（大观三号） 

其他 0.47% 5,385,015    

李肃宇 境内自然人 0.42% 4,9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3,039,955    

钟振鑫 境内自然人 0.26% 3,027,53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稳健分层型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03C 期 
其他 0.26%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李肃宇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4900000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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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新的主营业务是：石墨类产品、石墨烯及纳米碳、碳素类产品、耐火材料、活性碳类产品、烯碳新材料、稀土碳基

复合材料、矿产品、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烯碳新材料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 

公司去年实质性完成了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即转向石墨烯暨先进碳材料产业 ，于2014年1月正式更名为银基烯碳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烯碳新材”。今年上半年有关石墨烯新材料的科技信息出现井喷，公司适时抓住市场机遇，制定

了“全产业布局石墨烯”的早期策略，即打造“石墨烯产业平台公司”，具体措施包括链式投资、上市证券化、产业服务等。

这样确保了公司能够掌握石墨烯产业技术路线图，获取全面的技术、人才、产品等信息，在石墨烯产业具有独特的领先地位。 

同时2014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按照基础产品、拳头产品、前沿产品梯度系列积极开发，并重点投入，加速推进“纳米活

性碳增效肥”、“重油助燃碳基载体材料”两大拳头产品。同时以烯碳新材料研究院为承载体，大肆搜集跟踪石墨烯暨先进

碳材料的前沿技术，并适当布局。 

公司正在筹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以资本优势推动石墨烯暨先进碳技术产业化为使命。公司进入新的烯碳产业明显处于

战略机遇期，当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董事会和公司全体员工勇于接受历史性的挑战，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即为国家新材料战略打造出一个新的石墨烯暨先进碳材板块。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确定的经营策略，在继续抓好存量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和市场销售基础上，重

点转向新产业项目的经营管理，从强化规范、提升管理、导入战略、开拓经营等方面入手保证新产业项目做强做大，并积极

对烯碳新材料产业的筹划布局，取得良好效果。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9,379.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1%；实现净利润1,361.49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47.8%，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全资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产品贸易收入和沈阳银基置业

有限公司的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公司主营业务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新增贸易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净利润

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转型置入资产的投资收益比置出资产的的盈利增加所致。 

1、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稀土行业继续呈现疲软状态，行业内的产品价格持续缓慢下跌，

产品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公司不断尝试改进生产工艺和方法，调整产品结构，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6,497

万元，实现净利润785万元。 

2、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整个行业需求及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公司调整产品策略，通过提高

产品档次，注重科技研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降本增效为原则，重点抓优质客户群，与鞍钢、本钢、马钢等形成供销联

合体，实现利润总量最大化。报告期内，海城三岩实现营业收入15,830万元，净利润2,943万元。 

3、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在国内实体经济整体低迷的大

环境下，石墨行业的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强化管理，精心组织生产和销售网络等有

效措施，取得较好成绩。2014年上半年，奥宇集团有限公司和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共计完成销售收入5,219万元，实现

净利润1,097万元。 

4、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充分利用联营企业的产品及客户渠道积极开展贸易，报告期内实现贸易营业

额62,794万元。 

5、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从配套园区环境、控制经营成本等方面入手,强化项目管理，提升品质，加

大销售力度，盘活存量资产。报告期内，沈阳银基置业实现销售6,500万元，净利润2,9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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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本期公司新设立江苏银基烯碳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银基碳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公司资产置换完成后，通过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石墨”）、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深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深加工”）51%的股权，因公司对奥宇石墨、奥宇深加工尚未形

成实质性控制，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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